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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_9D_A9_E5_92_8C_E5_c122_485118.htm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

年之计在于春。有人说，如果审判发生错判，通常在侦查阶

段已留下祸根。侦查行为是侦查机关为收集、发现证据和保

全犯罪嫌疑人而进行的各种专门的调查活动和采取强制措施

。无论侦查的目的是为审判活动进行准备，还是为查明案件

事实以便作出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都必须通过侦查行为予

以实现。侦查的强制性，更是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关键。 在

当前刑诉法修改研究中，人们往往重视审判程序的修改，对

审前程序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涉及侦查程序时也往往注重

对侦查权的限制，如非法证据排除，律师介入侦查等，而对

于完善侦查措施、提高侦查水平，保障侦查工作有效进行则

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高效的侦查，不能收集足够的证

据，不能及时抓获、控制犯罪嫌疑人，检察院就无案可诉，

法院也无案可审，或者起诉、审判不会得到好的效果。侦查

工作还是有效维护社会治安、控制社会的有力手段，是维护

社会稳定，防止违法犯罪的重要措施，侦查工作只能加强而

绝不能削弱。 完善侦查程序应当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认

真总结我国司法工作的实践经验，维护国家长治久安，实现

社会公正正义。完善侦查程序，当前尤其要注意把握以下三

个方面： 其一，侦查程序的完善要实现强化侦查工作和有效

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不能顾此失彼。 保障人权，当前难点

在侦查阶段。侦查作为一种国家权力，无论是为了有效地进

行侦查以维护社会安全，还是为了保障嫌疑人的自由和权利



，必然要使用一定的强制性手段。由于侦查实行秘行主义，

侦查机关享有强制性权力，因而最不容易受到有效监督与制

约。起诉和审判阶段主要是保证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实现，

而在侦查阶段最易出现侵犯人权的问题。可以说如在侦查阶

段采取有效保障措施，整个刑事诉讼的人权保障会取得最好

的效果。 一般讲，要求实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这

是理论上的要求，在实际办案中实现二者的统一非常之不易

。侦查行为越是要求通过强制手段保证侦查的成效，则侵犯

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可能性就越大。 目前，学界在保障人权

方面提出了许多建议和措施，但在如何有效地侦破案件、打

击犯罪却少有问津，相反更多地主张对侦查权的限制。要实

现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统一，除了对嫌疑人要加强保护外

，应当提高打击犯罪的力度和措施。公安司法机关如果在查

处犯罪、侦查案件方面有更多的、更有效的合法措施，能够

适应侦破案件特别大案、要案的需要，那么自然而然地就会

减少侵犯人权现象的发生；如果法律规定的手段和措施不适

应侦破案件的需要，办案人员为了破案、为了完成破案任务

，可能就会突破法律，不遗余力、不计代价、不择手段去办

案，这更容易出现违法和侵犯人权的问题。提高侦查机关的

能力可以有效转变口供主义，使侦查破案由“由供到证”到

“由证到供”的转变，更加注重物证的作用。 所以，从一定

意义上说，完善侦查措施，赋予侦查机关合法、有效的适应

当前侦查工作需要的侦查手段和措施，是保证侦查机关依法

办案的重要措施，也是有效地保障人权的重要措施。 其二，

实现侦查活动的全面法制化，规范执法行为，严格办案程序

。 侦查法治化是实现刑事诉讼法制的重要要求，应当根据当



前社会、经济、科学技术发展的实际，按照法治精神全面有

效地规范侦查活动。 为了防止侦查权力的滥用，世界各国的

宪法和法律普遍要求侦查行为在尽可能不用或少用强制手段

的同时，应由法律明确规定并依据法定程序进行。鉴于此，

当前可以对秘密监听、录音在立法上作出规定，明确适用对

象，规范申请和审批的程序，并对这些措施取得的证据的使

用、违法后果等作出规定。建议适应侦查职务犯罪、重大经

济犯罪案件的需要，也规定较为特殊的侦查、强制措施。 其

三，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刑事侦查制度。 完善侦查

程序，要处理好理想和现实、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关系。对有

些问题，如讯问时律师在场、讯问时全程录音录像、限定夜

间讯问、搜查的时间问题、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强制措施的

令状主义(原则)、关于对拘留、逮捕的决定权和审查权的调

整等，都应当从我国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出发，选择可行的

解决方案。既保证依法保障人权，又不能过分限制侦查工作

的正常进行。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要坚持从我

国政治制度、司法制度现状和司法实际出发，完善侦查程序

及其监督制约。比如为加强对侦查活动的监督与制约和加强

对侦查结果的审查与决定，有人提出了实行检警一体、检察

院指挥侦查的思路和模式。 这种观点从我国司法体制及侦查

工作的实际运作都难以行得通。从各国侦检关系看也存在各

种模式，均是与其司法体制相适应的。 我们应当从我国司法

体制及实际经验出发，合理调整侦诉关系，实行检察官指挥

侦查模式或检察官垄断侦查等模式均是不可行的，应当在宪

法规定的“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下，公安

机关对一般刑事案件负侦查责任，在证据的收集采信以及法



律适用方面加强警检的工作联系，使检察官发挥作为法律官

员的作用。 检察官作为起诉者和出庭支持公诉者，可以从起

诉和审判的角度对取证、适用法律活动与警察加强沟通、协

调和引导，保证侦查工作、侦查的结果更有利于起诉和审判

的顺利进行。 （作者系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生） 100Test 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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